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市配套）
	项目编码
	

	项目实施单位
	玉林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管部门
	玉林市教育局

	资金总额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合计
	150.3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0.34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包
	对市直普通高中学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1-3年级学生,按《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给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帮助减轻家庭贫困学生上学的经济压力。

	项目起始时间
	2021/1/1
	    项目终止时间 2021/12/31

	项目实施进度
	完成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度本项目资助学生约1000人，资助资金150.34万元，实现精准资助，促进教育公平。

	  自评得分（满分100分）
	100
	预算执行率% (10分)
	10

	项目绩效目标

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

的原因
	指标得分

	
	产出指标(50

分。其中：产

出数量、质量、

时效、成本分

别20分、10

分、10分、10

    分）
	  产出数量
	资助学生数
	≧1000人
	≧1000人
	
	20

	
	
	  产出质量
	一等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
	1750元/人.学期
	1750元/人.学期
	
	3

	
	
	
	二等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
	500元/人.学期
	500元/人.学期
	
	3

	
	
	
	资助标准达标率
	100%
	100%
	
	4

	
	
	  产出时效
	完成时间
	春季学期8月31日前，秋季学期12月31日前
	春季学期8月31日前，秋季学期12月31日前
	
	4

	
	
	
	完成率
	100%
	100%
	
	3

	
	
	
	资金支付率
	≧90%
	≧90%
	
	3

	
	
	  产出成本
	项目支出数
	150.34万元
	150.34万元
	
	5

	
	
	
	资金使用率
	≧90%
	≧90%
	
	5

	
	效果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帮助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学生数
	≧1000人
	≧1000人
	
	3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
	≧90%
	≧90%
	
	5

	
	
	
	学校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
	≧90%
	≧90%
	
	5

	
	    (10分)
	
	
	
	
	
	


2021年度市直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市配套）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情况。

1．项目立项背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资助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 1-3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以及在自治区普通高中民族班就读的学生，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一等国家助学金为每生每年3500元，二等国家助学金为每生每年1000元。
2．资金用途及目的。对市直普通高中学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1-3年级学生,按《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给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帮助减轻家庭贫困学生上学的经济压力。
（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2021年本项目投入市级财政资金共150.34万元。
2．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2021年本项目使用市级财政资金150.34万元，资助符合高中国家助学金条件的2016年以来脱贫户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孤儿、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以及在自治区普通高中民族班就读的学生等玉林市直高中在籍在校学生。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19〕3号）执行，并按照实际制定《玉林市学生资助工作手册》，按照手册流程开展资助工作。
4．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

（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2021年度本项目资助学生约1000人，资助资金约135万元，实现精准资助，促进教育公平。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由玉林市直各高中学校具体负责实施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评审、公示、汇总、报批等，由市资助中心负责代办资助卡、审核、发放等，并按照资金分担比例中央、自治区、市级8:1:1将预算调整为150.34万元。
2．项目管理情况。根据上级管理办法按照实际制定《玉林市学生资助工作手册》，按照手册流程开展资助工作。我办成立了督查小组，定期开展教育民生资金实地查访核验工作，通过数据比对、查看档案材料和系统数据、访谈（面谈）学生等方式对全市学生资助资金落实情况开展实地督查，严抓截留、克扣、挪用、套取资助资金的行为，确保学生资助资金按时落到实处。
二、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指标构建及细化情况

1.产出指标

（1）产出数量。

资助学生数：≥1000人；

（2）产出质量。

 一等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1750元/人.学期；二等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500元/人.学期；资助标准达标率：100%。

（3）产出时效。

 完成时间：春季学期8月31日前，秋季学期12月31日前；完成率：100%；资金支付率：≧90%。

（4）产出成本。

项目支出数：150.34万元，

2.效果指标

（1）社会效益。  

帮助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学生数：≥1000人
3.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和学校对资助工作的满意度大于90%。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全部完成。
（二）绩效分析

一是项目整体立项依据充分，资金使用符合部门职能与国家发展规划；项目实施过程具有相对健全的申请、审核、发放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项目的有效执行与质量可控。

二是按照相关管理办法，项目每年按学期分两次拨付，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保证发放标准和发放对象无差异、公示达标、资金足额发放，项目完成质量良好。

三是助学金项目是国家对贫困学生的教育民生工程，切切实缓解了贫困家庭学生的经济压力，减轻了贫困学生家庭负担，增强了贫困户学生完成高中阶段学业的信心，项目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总体自我评价

我中心2021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市配套）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较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工作改进措施
（一）经验做法

市级资金年初预算及时批复，为工作的充分筹划赢得良好条件。资金文件下达后，资金拨付到位快速，学校在完成相关程序后报送的银行批量发放材料完整准确，由市资助中心将资助资金直接打到每位受助学生银行卡上，银行代发成功后准时打印代发清单一式两份分别给市资助中心及相关高中学校，工作完成情况良好，社会公众满意度高。

（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办理和激活银行卡的材料要求越来越严格，2020年秋季期时，银行在新规定中明确三个月左右不用银行卡就会被冻结。贫困学生家庭情况复杂，部分未满16岁贫困学生家庭路途遥远，监护人、有关证件等材料不在身边，个别学生身份证过期、丢失、改名，难以及时提供完整的办卡材料，银行卡被冻结等问题难以解决，严重影响高中助学金发放进度。

（三）改进措施

 1.早通知，早部署。每学期开学前及时将资助资金发放时间节点告知学校，通过绿色通道比对出来的贫困新生和主动申请助学金的学生，要提前检查证件是否过期，并准备好办理资助卡的有关证件材料，提高办卡效率，确保成功发放资助资金。

2.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不断加强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学生、家长、老师了解熟悉政策内容，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主动积极配合完成各项学生资助工作，确保资助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玉林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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